大型活动主办单位治安责任承诺书

  依据公安部《活动治安管理办法》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关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》，以及市公安局《关于进一步严格本市大型活动管理的通知》，凡举办大型活动的主办单位，必须签定治安责任书。

1． 谁主办，谁负责。主办单位要对展览活动期间的安全负全责。

2． 公安机关依法对展览活动进行监督、管理，对公安机关提出整改意见，要及时整改。凡安全措施不落实的，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，后果自负。

3． 国际展览活动，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。主办单位要对其展牌名称，展品商标、广告内容等严格审查把关，凡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，即使采取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。

4． 凡举办价值昂贵的国宝、文物、珠宝、工艺美术等展览，应当在展出部位安装电视监控设施，且具有保管设施（包括库房，保险箱）和报警装置，并与公安机关联网。

5． 举办各类展览展销活动，主办单位必须派驻足够的保安人员并定制详细的保安方案，保安人员不足的，可象专业保安部门聘请保安人员。

6． 落实参展责任制。主办单位要对参展商进行安全防范教育，看好自己的摊，管好自己的物，凡贵重物品必须投保，责任自负，安全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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